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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交运 匚2017〕 266号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关于我市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工作的相关规定

第一章 总则

一、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出租汽车行业继续教育管理工作,落

实出租汽车经营者继续教育的主体责任,根据 《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管理规定》及 《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实行属地管理,市交通运输委

员会负责指导全市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工作,市客运管理处

负责市区内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工作,市属各县 (市 )出

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本区域内的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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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三、凡持有市客运管理处核发的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经注

册登记,且在有效期范围内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参加继续教

育。

四1Ⅱ 出租汽车经营者 (含出租汽车经营企业、个体出租汽车  ~
经营者》是开展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的主体,应负责组织实

施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工作,为 出租汽车驾驶员参加继续教

育提供便利。

五、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原则上应委托有条件的出租汽车企

业或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工

作。

第二章 内容与学时

六、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包括以下内容:

1.出 租汽车相关政策法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服务规范、

奄 安全运营和节能减排等内容 ;

2.各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及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根据工

作需要增加的教育内容;

3.出 租汽车企业经营者组织的公益服务、特色培训、主题教

育等。

七、出租汽车经营者每年应组织不少于 18个学时的继续教

育,并安排所属驾驶员参加继续教育。

八、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实行周期制,自 从业资格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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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之日起以每 12个月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参加少于 18个学时
的继续教育。

九、出租汽车驾驶员取得从业资格证超过 3年未申请注册

的,注册后上岗前应当完成不少于 27学 时的继续教育。

十、出租汽车驾驶员有违反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的行为或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周期内综合得
分计至 0分的,应 当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不少于 18个学时的继

续教育。

十一、出租汽车驾驶员注册期届满,在三个连续的学习周期
内有未完成继续教育记录的,延续注册后上岗前应完成不少于
27个学时的继续教育。

十二、出租汽车驾驶员注销注册后重新申请注册,在三个连
续的学习周期内有未完成继续教育记录的,注册后上岗前应完成
不少于 27个学时的继续教育。

十三、加强继续教育由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指定的培训机构承

担并开展,不计算在当前继续教育周期学习时长内。

第三章 监督与管理

十四、出租汽车经营者或培训机构应将继续教育计划报出租
汽车管瞿机构芦并艨受监督检查。

十:=c出 fIl汽车瞀理机构要加强对继续教育情况的监督检
查,检查内容臭插:彖否按照继续教育计划开展继续教育;从事
继续教裒.卯

F∷臭晕要
荷相应资瓦 学习内容是否符合规充 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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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签到登记情况等。检查形式为现场实地检查或查阅资料 (包括

影音资料 )。

十六、继续教育结束后,出 租汽车经营者应将结果报出租汽

车管理机构,出 租汽车管理机构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中

予以记录。

十七、出租汽车经营者应负责督促出租汽车驾驶员完成继续

教育。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参加继续教育而未按规定参加的,出 租

汽车经营者可暂停出租汽车驾驶员经营服务,直至完成继续教

育。

第四章 法律责任

十八、出租汽车经营者未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实施继续教育

的,按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

十九、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的,取消行业

评优评先资格,记入不良记录名单;情节严重的,重新申请注册

或延续注册时,延期注册六个月。

第五章 附则

二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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